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政府信息管理 
动态调整机制》的通知 

 

各生态环境分局，直属各单位、市局各科（室）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我局政府信息管理，促进政府信息管理动态调

整的制度化、规范化，切实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印发

《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政府信息管理动态调整机制》，请各部门认

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

2022 年 1 月 5 日 

（联系人：张灿辉；联系电话：23391003） 

 
 

 

 

 

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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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校稿：李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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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政府信息管理 
动态调整机制 

 

为进一步加强我局政府信息管理，保证政府信息公开及时准

确，促进政府信息管理动态调整的制度化、规范化，切实保障公

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局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一条 本制度所称的政府信息，是指各生态环境分局、直

属各单位、市局各科（室）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

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 

第二条 严格落实政府信息管理动态调整机制，做好规范性

文件、有关公文的动态管理，使政府信息公开管理动态调整工作

常态化。 

第三条 局办公室牵头会同各生态环境分局、直属各单位、

市局各科（室）定期对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评估，对发

现应公开未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公开，可转为主动公开的应当主

动公开。审查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依法确立为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，法律、行政法规禁

止公开的政府信息； 

（二）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、社

会稳定的政府信息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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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

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（第三方同意公开、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

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除外）； 

（四）我局内部事务信息，包括人事管理、后勤管理、内部

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； 

（五）我局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、过

程稿、磋商信函、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； 

（六）行政执法案卷信息。 

第四条 各生态环境分局、直属各单位、市局各科（室）每

年 6 月和 12 月对本部门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及依申请公开较

为集中的政府信息进行全面自查，发现应公开未公开的政府信息

应当公开，可转为主动公开的应当主动公开，自查整改情况分别

在每年 6 月 30 日和 12 月 31 日前报局办公室汇总整理报送东莞

市生态环境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。局办公室要定期抽查，对

发现的应公开未公开等问题及时督促整改，及时、主动保障公民

知情权。 

第五条 对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，按照违反政务

公开规定责任追究处理。 

第六条 本制度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七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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